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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易门分局关于华润新能源（易门）有限公司易门浦贝小禹石沙药光互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华润新能源（易门）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批的《华润新能源（易门）有限公司易门浦贝小禹石沙药光互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根据《报告表》评价结论、专家评审意见及技术评估意见（云玉评估表〔2024〕29号），经我局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位于易门县浦贝乡小禹石沙村，经易门县发展和改革局备案（项目代码：2203-530425-04-01-481531），同意立项建设。项目总投资24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70.12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1.54%。项目由25个光伏发电方阵组成，每个方阵并设1台1250/1600/2000/3150kVA箱变及6-16台196kW组串式逆变器，每台逆变器连接11~12个光伏串列；每个光伏串列由26块光伏电池组件串联而成。光伏电池组件通过自带的电缆串接成一个光伏串列，通过光伏专用电缆H1Z2Z2-K接至196kW组串式逆变器，然后通过3芯交流电缆接至箱变，最后通过箱变升压至35kV。采用35kV埋地电缆集电线路送至光伏场区内110kV升压站的35kV配电装置。项目工程由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环保工程组成和临时工程。
根据《报告表》评价结论、专家评审意见及技术评估意见，我局原则同意按照《报告表》中所表述的项目地点、性质、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二、项目建设和运营中应重点做好以下环境管理的要求
（一）项目的实施必须确保不降低区域环境功能和环境质量。严格落实《报告表》和专家评审意见中提出的各项对策措施和要求。
（二）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切实落实好扬尘、废水、固废和噪声的污染防治措施；施工产生的废水均规范收集利用，禁止外排；采取围挡（护）遮盖、洒水降尘等措施，防止扬尘污染；施工产生固体废弃物须规范收集，妥善处置；落实好水保措施，防止水土流失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三）规范设置雨污分流系统，禁止废水外排。项目产生的污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符合《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GB/T18920-2020）中绿化用水标准后，综合利用不外排；光伏板组件清洗废水经收集沉淀后用于绿化，不外排。
（四）加强生态保护管理。优化太阳能电池板支架，尽量避免占用植被较好区域；除桩基用地外，严禁地面硬化、破坏耕作层，严禁抛荒、撂荒；项目建设中，若发现珍稀植物，应采取相应保护措施；做好项目运营期的生态保护工作，对临时占地进行生态恢复。
（五）合理布置噪声源，采取有效降噪措施，使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要求。
（六）固体废弃物分类收集，规范处置。对项目产生的一般生产固废、生活垃圾须进行规范处置，严禁乱堆乱放，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拆除的报废电池板进行收集，最终由专业的回收厂家收购处理，不得随意丢弃；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如变压器废油等应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有关要求收集存储，及时委托有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并严格遵守危废转移联单制度。
（七）加强电磁环境防护，有效降低变电站内电磁环境影响。
变电站内电气设备采取集中布置方式，保证导体和电气设备之间电气安全距离，选用具有低辐射、抗干扰能力的设备，设置防雷接地保护装置；在设备的高压导电部件上设置不同形状和数量的均压环，改善电场分布，并将导体和瓷件表面的电场控制在一定数值内，使它们在额定电压下，不发生电晕放电；对大功率的电磁振荡设备采取必要的屏蔽，密封机箱的孔、口、门缝的连接处；在危险位置建立各种警告、防护标识，对当地群众进行有关高压设备方面的环境宣传工作，帮助群众建立环境保护意识和自我防护意识。
[bookmark: _GoBack]三、排污许可管理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核定。项目经批复后，请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管理要求及时办理排污许可相关手续。
四、严格落实“三同时”制度。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项目投入正式运行前必须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组织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五、本《报告表》经批准后，如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须另行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并重新报批；本《报告表》自批准之日起满五年方开工建设的，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六、本批复自 2024 年10 月 23日起生效。2022 年 9月28日印发的《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易门分局关于华润新能源（易门）有限公司易门浦贝小禹石沙药光互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易环审〔2022〕32号）同时废止。
七、请易门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加强该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管。
联系电话：0877—486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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